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團體類繼續教育案件
【申請表】
	1、 活動名稱：
	

	2、 活動介紹:
	（約100字）

	3、 授課教師：
	

	4、 授課對象
	

	5、 舉辦日期：
	

	6、 活動地點：
	

	7、 參與人數：
	

	8、 協辦單位：
	

	9、 聯絡人：
	

	10、 費用：
	

	11、 報名方式：
	

	12、 簽到退辦法
(新增)
	書寫參考示例：
實體課程：
（1） 全天研習活動，學員需於上下午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，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。
（2） 半天研習活動，學員需於第一堂課開始前辦理簽到，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。
（3） 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及簽退者，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積分。
線上課程：
（1） 未於採計時間簽到及簽退者、出席時間未逾課程總時數2/3者、資料輸入有誤者，皆無法給予繼續教育積分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報到時限與積分認證：積分認證採GOOGLE表單上系統填表時間為準，請學員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，才可認列積分。本課程之簽到時間為00:00-00:00，簽退時間為00:00-00:00(建議簽到/退之時限為課程開始後/結束後15分鐘內)，請學員務必把握簽到、退之時限，逾時不候。遲到學員仍可參加課程，但不得認列繼續教育積分。

	13、 備註：
	如：有無供餐、報名網址……等。

	14、 活動流程（請將課程時間按照課程時間表分列，扣除報到、用餐及休息時間）：
	課程日期/時間
	課程名稱
	課程介紹（約200字）
	講師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


